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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部企业函〔2022〕103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促

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，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

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国家外汇管理局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： 

《加力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若干措施》已经国务院促进

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 

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22年 5月 9日 

加力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若干措施 

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市场

的主体，是保就业的主力军，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

力的关键环节。近期，受外部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、国内疫

情多发等影响，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明显增加，生产

经营形势不容乐观，迫切需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帮扶中小微企

业纾困解难，实现平稳健康发展。为此，制定以下措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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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地要积极安排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专项资金，

优化支出结构，加大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

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，结合本地实际向困难企业和个体工

商户提供房屋租金、水电费、担保费、防疫支出等补助并给予贷

款贴息、社保补贴等。（各地方负责） 

二、2022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力争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

1.6万亿元。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但发展前景良好

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银行根据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和借款

人实际情况，合理采用续贷、贷款展期、调整还款安排等方式予

以支持，避免出现抽贷、断贷；其中，对 2022年被列为中高风

险地区所在地市级行政区域内餐饮、零售、文化、旅游、交通运

输、制造业等困难行业，在 2022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型小微企业

贷款，银行如办理贷款展期和调整还款安排，应坚持实质性风险

判断，不单独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，不影响征信记录，

并免收罚息。进一步落实好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和尽职免责

要求，支持银行按规定加大不良贷款转让、处置、核销力度。构

建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，加强涉企信用信息共享应

用，扩大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规模。（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、财

政部、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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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，扩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

体工商户的服务覆盖面，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中小微企业和

个体工商户加大服务力度。进一步落实银担分险机制，扩大国家

融资担保基金、省级融资再担保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

的再担保业务覆盖面；对于确无还款能力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

商户，依法依约及时履行代偿义务。（财政部、银保监会、工业

和信息化部会同各地方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四、支持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汇率避险服务，支持期货公

司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风险管理服务。进一步扩大政策性出口信用

保险覆盖面，针对性降低短期险费率，优化理赔条件，加大对中

小微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。鼓励保险机构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风险

特征和保险需求，丰富保险产品供给。（银保监会、证监会、外

汇局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五、开展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，集中化解

存量拖欠，实现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，确有支付困难的应明确还

款计划，对于有分歧欠款要加快协商解决或运用法律手段解决。

加大对恶意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、在合同中设置明显不合理付款

条件和付款期限等行为的整治力度。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

行动，建立协同治理和联合惩戒机制，规范收费主体收费行为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735


